
八． 根据第五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313 

于联合国与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间行政和预

算的协调的报告； 46

2. 将咨询委员会的报告以及第五委员会在审议

报告期间提出的评论和意见提交各有关组织；

3. 请秘书长将咨询委员会的报告和第五委员会

有关辩论所引起的并需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首长

注意并采取必要行动的事项，通过行政协调委员会，

提送各行政首长；

4. 将咨询委员会的报告送交审计委员会、外聘

审计团、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和联合检查组，以供它们参考；

5. 请秘书长和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行政首长商

讨在查明过时的、没有实效或功用不大的方案方面所

得经验，借此可以腾出资源，充作新方案和其他种类

活动的经费；

6. 请各专门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及联合国系

统其他组织的立法机构继续努力，俾能更有效、更经

济地使用各组织的经费；

7. 请联合国各会员国、各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

能机构成员国注意由于拖欠会费而面临的严重问题；

8. 请各专门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系

统其他组织的立法机构鼓励各会员国及时缴付这些组

织的预算摊款；

9. 请秘书长和这些组织的行政首长在通知各会

员国缴纳会费时，附送本决议的有关摘要。

1982 年 12 月 17 日

笫 109 次全体会议

37 /129. 设立一个单一的行政法庭的可

行性

大会

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设立一个单一的行政法庭
的可行性的报告卢

46A/37 /547 和 Corr.I 。

47 A/C. 5/37 /23 。

2. 请秘书长：

(a) 继续进行必要的协商，谋求逐步协调井进

一步发展国际劳上组织行政法庭和联合国行政法庭的

规程、规则和办法，以加强共同制度，尽量节减与此

有关的行政费用；

(b) 在完成协商工作时，就此向大会今后某一

届会议提出报告，在此以前，就协商进展情况向大会

各届会议提出临时报告。

1982 年 12 月 17 日

笫 109 次全体会议

37 /130. 通货膨胀和货币不稳定对联合

国经常预算的影响

大会，

回顾其 1981 年 12 月 18 日第 36/230 号决议，

深为关切联合国在某些发达国家境内支出费用，

而这些国家境内持续存在着通货膨胀和货币不稳定，

造成联合国和整个联合国系统的业务上所需物品和服

务的费用增加，

深信许多会员国并无责任承担上段所称货币情况

造成的联合国预算上的损失，

强调为了弥补通货膨胀和货币不稳定所造成的重

大损失，需要不断审查可以帮助最适当地应付上述预

算开支的各种程序，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通货膨胀和货币不稳定对联合

国经常预算的影响的报告48中所载秘书长对该问题的

研究，

深信需要更透彻地分析联合国业务上所需物品和

服务费用增加的所有各方面因素，

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通货膨胀和货币不稳定对

联合国经常预算的影响的报告； 48

2. 请秘书长适当地考虑到大会第 36/230 号决

议和本决议序言部分各段内容以及各有关会员国的意

48A/C.5/37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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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就通货膨胀和货币不稳定对联合国经常预算的影

响，编写一份更深入、广泛、详细的研究报告，并将

该报告提交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

1982 年 12 月 17 日

第 109 次全体会议

37 /131.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
员会的报告”

大会，

事议了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向大会

和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金各成员组织提出的1982

年报告产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51 第三章，以
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 52

特别注意到联合委员会响应大会的要求，即铭记

着在第五委员会表示的意见，着手全面分析一切可能

措施改善基金的精算收支平衡，而一致提出的建议， 53

进一步注意到如要大大减少精算收支不平衡，则

需各成员组织、参与人和受益人共同努力—一公平分

担这种措施所加于他们的负担，

玫善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

基金精算结存的措施

1. 被准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报

告50 第三节所载以改善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

精算收支平衡为目标的措施，

2. 溃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与联合国工作人员

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合作，考虑到大会各项有关的决

议，以及各方在第五委员会表示的意见，着手研究所

49参看第十节， B.7, 第 37/429 号决定。

50《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9 号》<A/37I 
9 和 Corr.1-4) 。

51 同上，《补编第 30 号》(A/37/30) 。

52A/37/674。

63见0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9 号》 (A/

37/9 和 Corr. 1 - 4)，第三节 A。

有各成员组织的离职和退休年龄，并据此向大会第三

十八届会议提出建议l

3. 依照联合委员会的报告附件十二所载建议，

修正《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并按照该

报告附件九和十，修正养恤金调整制度，自 1983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但无须追溯效力l

准许欧洲和地中海植物保护组织加入为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成员

决定按照《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第

3 条，准许欧洲和地中海植物保护组织加入为基金成

员， 自 1983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紧急基金

授权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继续以自

愿捐款补充紧急基金一年，但数目以不超过＄ 100,000

为限；

四

管理费用

核准由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直接支付的

管理费用 1983 年度总计＄ 5,955,300 （净额），并核减

1982年度基金管理费$ 205,400 （净额）；

五

养恤金领取人在经济上对其配偶

或从前配偶应尽的义务

1. 注意到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

报告第三节 F ，内称尚无有效措施处理养恤金领取人

在经济上对其配偶或以前配偶应尽的义务，因而在某

些情况下可能造成严重的困苦；

2. 请联合委员会按照其报告第 84 段所述方法，


